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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家标准化技术组织培育项目申请书

	拟筹建标准化技术组织类别
	国际标准技术组织全国标准技术组织

	拟筹建标准化技术组织类型
	TC SC SWG国际标准技术组织国内对口单位

	拟筹建标准化技术组织名称
	

	拟申请筹建单位
	

	申报单位名称
	

	与ISO、IEC等国际组织技术委员会的对口建议
	（有对口关系的填写国际组织技术委员会代号和名称，无对口关系的填“无”）

	计划完成时间（获批成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申报单位性质
	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 检测及认证机构 行业协会  政府机构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方控股企业 其他

	申报单位连续开展
标准化工作年限
	不满三年  三至五年 五年以上

	申报单位牵头起草标准总数（包括已发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一、组建标委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包括但不限于：（1）涉及的专业领域是否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符合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规划要求；（2）专业领域是否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组织已设立技术委员会的专业领域相对应；（3）业务范围明晰，是否与其他技术委员会无业务交叉；（4）标准体系框架明确，有较多的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需求；（5）秘书处承担单位是否具备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条件。


	二、组建技术委员会的协调一致性
包括但不限于：1.国际协调一致性。应说明是否有国际对口、ISO/IEC现有对应技术委员会情况、已批复的国内对口单位
2.国内技术组织协调一致性。应说明是否已有相关技术委员会、新申请技术委员会与相关技术委员会工作范围的关联性、与现有其他技术委员会沟通协调情况


	三、工作范围及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表（需简要说明工作范围，并附标准体系表）


	4、 成立后近期工作计划（包括1.本领域现有国际/国家标准标准计划清单，并说明标准或计划编号、名称、归口单位等信息；2.本技术委员会成立后拟调整归口的国际/国家标准及计划清单，及说明与原归口单位沟通情况；3.本技术委员会成立后拟制修订的标准项目；4.本领域拟开展相关国际/国家标准化工作）


	五、申报单位简介和相关信息（包括单位资质，技术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开展标准化工作的经验，牵头起草过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清单，单位拟对秘书处工作提供的人员、经费及办公条件等方面的支持情况等。）


	六、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初步组成方案建议


	七、申报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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